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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周倩

编辑您好！
我是一所重点大学毕业的研究生，2017

年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北京一家公司工作。
入职后，根据相关政策，我向公司申请办理北
京户口，与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并在协议书
中约定：员工申请公司为其办理北京户口的,
员工符合进京落户条件,户口办理成功,员工
在公司服务期为五年。在服务期内,员工因
个人原因解除劳动关系的,应当向公司支付
相关培训费用。

2019年，我在这家公司工作满二年，因
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公司依据协议书
中约定，要求我支付9万元的“违约金”，否则
就不给我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及社保转移
手续。据我了解，劳动合同法中有规定关于

“户口违约金”的协议是无效的，公司应该配
合我办理相应离职手续。

请问，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议约定为劳
动者办理北京户口后，劳动者未履行服务期
义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北京 小张

小张您好！
《劳动合同法》规定，可以约定劳动者向

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

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

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

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

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二

是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

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除此之外，用人

单位一般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

约金。可见协议中仅仅约定不履行服务期义

务即支付违约金的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

但是从结果上看，您作为劳动者违反服

务期约定辞职，对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也是

显而易见的，用人单位依此期望劳动者连续

工作的愿望落空，造成用人单位户籍指标的

流失，重新招录接替员工、培养专业技能势必

将导致用人单位再行投入一定的时间、人力、

资金等成本。针对此种情形，法院通常会支

持单位要求离职员工赔偿损失的请求，赔偿

数额酌情予以判定。

从实践来看，大部分用人单位为劳动者

办理进京落户都会要求劳动者履行一定的服

务期。服务期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约定的、

对劳动者有特殊约束力的、劳动者因获得特

殊的劳动条件而应当与用人单位持续劳动关

系的期间。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供了除劳动

报酬以外的其他额外待遇，劳动者从中获益

后，自愿让渡一定期限内的辞职权，同意并承

诺一定的服务期限，符合公平、平等自愿、协

商一致的原则。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

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同时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秉承诚实，恪守承诺。北京市户口属于稀缺资

源，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为劳动者提供北京市

户口指标，协助其办理进京落户手续，虽然不

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但可以解决员工的生

活问题也可以吸引更多优秀的员工到本单位

工作。

进京指标一直是大家眼中的“稀缺资

源”。有毕业生想借北京户口为跳板，拿到之

后就辞职另寻工作。在此要提醒广大求职

者，拿了户口就走人这种行为，可能会造成求

职者在用人单位面前失去诚信，为此付出失

信的代价。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刘莉

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读者来信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为您释疑

就业压力不减、招聘信息繁多……一

些人瞄准求职者“花钱买省心”的心理，推

出了付费求职培训产品。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求职服务机构在推销时往往夸大其

词，诱导迫切希望获得工作的毕业生签订

合同。一旦产生纠纷，维权耗时费力。业

内人士认为，求职者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不能被一些机构忽悠了。

法 问G

与单位签的落户服务期约定，能挡住我跳槽吗

说 案G

本报记者 吴铎思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仅要严

格按照法定条件进行，还要履行相应的程

序。否则，一旦程序不合法，也会导致解除劳

动合同违法。

【案情回顾】

2002 年开始，李某在新疆塔城某能源公

司下属实业公司从事核算员工作。从 2003年

1月 15日起，公司与李某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直到 2013年 1月 1日，公司与李某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5年 10月起，李某再没有到新疆塔城

某能源公司上班。2016 年 5 月 19 日，新疆塔

城某能源公司在当地报纸刊登公告以李某旷

工七八个月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单方面解

除劳动合同。

李某向托里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

仲裁申请，仲裁委裁决新疆塔城某能源公司

给李某补发 2015年 7月至 2016年 7月的工资

12974元，赔偿金 6487元。

新疆塔城某能源公司不服裁决，向托里

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庭审过程】

新疆塔城某能源公司认为，李某严重违

反单位的规章制度，擅自矿工七八个月，依据

公司规章制度，“职工连续旷工 15天以上和一

年累计旷工达 30天以上的，单位有权解除与

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登报开除了李某，并电

话通知了李某本人。因此，不应当支付李某

在旷工期间的工资。

李某表示，公司开除她是非法解除劳动

关系，严重侵犯了她的合法权益，根据《劳动

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和

赔偿金。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59858.7
元、赔偿金 47886.96元。

【审判结果】

托里县法院认为，新疆塔城某能源公司

与李某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合法有效，予以

确认。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虽然在报

纸上刊登公告，但是根据现有证据，不能反映

出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事先将理由通知

工会。根据现有工资表，李某的平均工资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 1310元，则应当按照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计算，公司应支付的赔偿金为

34060元。

李某不服该判决，向塔城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原一审程序违法，事实不清，发回托里县

人民法院重审。托里县人民法院再审后认

为，新疆塔城某能源公司违反了法律强制性

规定，确认其单方面解除与李某的劳动合同

违法。由于公司已经关闭，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已不可能，故公司应当依照规定向李某支

付赔偿金 34060 元。《仲裁裁决书》裁决公司

给李某补发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的工

资 12974元，属于超出申请仲裁的范围，予以

纠正。

新疆塔城某能源公司不服，向塔城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塔城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程序一个也不能少

一些求职服务产品不仅声称能提供修改简历、面试培训、企业内推，甚至还能提供“保 OFFER”等服务

高价购买求职服务，就能“花钱买省心”？

本报记者 赵琛

你离心仪的 OFFER（录用通知）有多

远？在求职服务机构看来，要让求职梦想

落地，可能需要花费 1.98 万元或者更多。

为了找到心仪的工作，不少大学毕业生

特 别 是 海 归 留 学 生 寄 希 望 于 购 买 求 职 服

务。希望服务机构能帮自己修改和投递简

历、获得企业内推与直聘机会、提升笔试与

面试技巧等。一些企业瞄准求职者“花钱买

省心”的心理，推出了付费求职培训产品。

价格不菲的求职服务

“回国就业，一片茫然。”2017 年 12 月，

留学英国的张念攻读完硕士学位，拿到了

毕业证。2018 年初，她选择回国就业。

回到北京后，急需找一份工作的她发

现，自己没有实习经历，对国内的求职市

场、求职渠道和流程都不了解，“甚至不知

道企业的招聘信息在哪儿看，也不太会在

网上投递简历。”眼看着春招时间匆匆流

走，她只想尽快找一份工作，先解决“端起

饭碗的问题”。

2020 年的猎聘大数据显示，当下海归

留学生最希望工作的地点中，选择国内的

占比为 57.89%，国外占比为 18.05%，另外有

24.06%的留学生表示还在犹豫。

不熟悉国内就业环境，一些留学生在回

国求职时遭遇了壁垒。与“单打独斗”的张念

不同，一些留学生选择购买求职服务产品，希

望以此能顺利在国内找到心仪的工作。

瞄准求职市场、特别是海外留学生的求

职需求，一些企业推出了付费求职产品，提

供职业规划、求职培训、技能提升等服务，声

称能帮助毕业生拿到证券、地产、外资投行

等等“钱景”较好的企业 OFFER。

“我们的岗位服务以商科居多，可以留

下您的联系方式，专业的职业咨询顾问会

与您联系。”在多家求职服务机构的网页，

记者注意到，首页均会弹出对话框，提醒浏

览者继续咨询客服。有客服表示，需要咨

询者提供毕业院校、专业以及毕业时间，以

匹配合适的企业。

一份服务，价格不菲。在一家机构的

报价单上，包括 1 对 1 导师服务、多岗位实

习推荐、多轮面试辅导的实习产品服务的

价格为 1.28 万元，全职服务产品的价格为

1.98 万元，花费 5.28 万元可以购买实习与全

职服务产品。

购买付费服务≠保证获得工作

“ 名 企 OFFER 护 航 ”“ 简 历 直 达 名 企

HR”“内推和直聘机会”“岗位推优”，很多

求职服务机构网站打出了颇具吸引力的标

语，让不少求职者暗暗心动。

“咨询了求职机构，开口就要 3.8 万元”

“校招面试辅导，交 2万元值得吗”“远程审计

实习保 OFFER 靠谱吗”，在社交平台，有不

少大学生表示，确实有提升求职技巧、寻求

实习和就业机会的需要，希望找到“靠谱”的

服务机构，但又担心花钱买不到效果。

有消费者投诉，虽然一些机构在销售

环节将培训效果描述得非常美好，但付费

服务与获得工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合同约定是保 OFFER，结果投递简历

完全石沉大海。”有消费者表示，在一家求

职服务机构交了 2.98 万元后，机构只是帮

助修改了简历、做了投递指导，自己并没有

通过机构找到工作，“投诉也不了了之”。

除了“保 OFFER”外，内推和直聘的机

会也是毕业生迫切想获得的。有业内人士

指出，付费内推的“水很深”。

“内推只是把简历推荐给公司的人才

库和某些对应团队，能不能够留下来，看的

是能力匹配和是否有岗位空缺。”供职于一

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李羽对记者说，“我们

内推不用付费，如果有，也只是私人对接其

他机构的行为。”她指出，公司会按照正常

流程招聘员工。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求职服务机构在推

销时往往夸大其词，诱导迫切希望获得工作

的毕业生签订合同。一旦产生纠纷，维权耗

时费力，有毕业生称，“在找工作的时候，耽

误不起时间，没有精力与培训机构纠缠。”

“给你发 OFFER 是企业，不是服务机

构。”业内人士指出，就业服务机构贩卖的

是焦虑，倒卖的实际上是信息差，培训的效

果更是因人而异。

就业服务市场有待完善

庞 大 的 求 职 群 体 催 生 出 就 业 服 务 市

场。以留学生为例，有报告显示，越来越多

的留学生希望寻求专业人士帮助，以补充

求职知识、提升求职竞争力、了解求职动

态、关注求职机会。据统计，求职咨询、岗

位推荐以及职业规划是留学生最期望得到

的求职服务。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法 学 研 究 所 副 研 究

员、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在接受《工人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大

学毕业生在与就业服务机构签订合同前，

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机构提供了职业中

介服务，要了解其是否有正规资质。对于

培训时间、服务的具体内容等事项，双方要

有明确的约定。”

如果就业服务机构涉嫌虚假宣传，求

职者可以向法院起诉，追究其违约责任，维

护自身民事权益。此外，情节严重涉嫌欺

诈的，应由行政管理部门介入。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服务机构有其

存在的价值，也有适用人群，不能一概而论

机构“无用”，也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机构提

供的服务。求职者不能过于依赖“保姆式”

“一站式”求职服务，“还是要提升自己的能

力，求职归根到底还是毕业生自己的事。”

“应该让就业服务回归原本的价值，让

第三方机构规范、有效地发挥作用。”王天

玉认为，对于就业服务市场中出现的明显、

典型违法行为，相关部门要及时查处；市场

管理机构应设立通畅的投诉渠道，让毕业

生尽可能便捷地维护自身权益。

“有些机构提供的过度美化简历和个

人经历的服务不可取，存在潜在风险。”王

天玉提醒，毕业生自己应做好“第一把关

人”，甄别机构提供的求职服务是否规范。

【法官说法】

本案关键在于公司是否违法解除
了与李某的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
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
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
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
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公司以李某连续旷工七八个月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单方面解
除与李某的劳动合同，虽然在报纸刊
登公告，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事先将理
由通知工会。因此，公司违反了法律
强制性规定解除了与李某的劳动合
同，一审确认其单方面解除与李某的
劳动合同违法并无不当。

本报记者 卢越

民法典怎样保护“少年的你”？民法典的实施，对未

成年人的生活与成长会带来哪些影响？9月 4日下午，北

京二中法治副校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

军来到北京二中，围绕“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民法典引导人们坚守公平正义。老人倒地扶不

扶？民法典告诉你，要扶！民法典第 184条规定，因自愿

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

事责任。”

“某地有个小姑娘姓王，取了四个字的名字，和一款游

戏的名字一模一样，‘王者荣耀’！这个名顺利落上了户

口。因为她父亲姓王，随父姓，虽然感觉有些不合适，将来

还可能给孩子带来困扰，但这并不违法，也不损害社会管

理。但是，叫‘北雁云依’，这姓吕的孩子就不行。现在，民

法典对姓名权做出新规定，跟谁姓也有了更大的空间。”

“有三个十三四岁的时尚男孩组合，在成年之前，唱

歌、演出是有收入的。归谁呢？归他们自己所有，也就是

说，未成年人是依法享有财产权的。民法典第 19 条规

定，8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

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张军近一个半小时的授课中，穿插了不少“小案

例”，以案释法，让不少学生、家长、老师都找到了答案。

张军还从学生们熟悉的“网游”说起，来讲解民法典

中对虚拟财产的相关规定：“虚拟财产也是财产！同学们

在大人允许的时间和适度的范围内，通过网络游戏练级

升级获得的网络账号的价值都有实际财富和财产权的衡

量标志，因此和实物权利具有一样的内涵。民法典一样

给予保护，并规定法律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未成年人巨额打赏网红主播怎么办？”“青春期的小

秘密该如何守护？”……一个个生动的发生在未成年人身

边的小案例被详细剖析，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这堂法治课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许多民法典知

识，法律保护我们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财产权、隐私

权等权益，以后能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高三学生华慕

宽说，她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民法典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写入其中，并倡导了诚信、节约等美德，引导人们向

上向善。“我的理解是，民法典把对道德的倡导变成了对

法律的遵守，这是法治的进步。”

当天的法治课上，全国人大代表夏林茂、李勇、班宇

侠，全国政协委员李大进，家长代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

央、教育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与北京二中师生代表共同

聆听。北京市 16 区的师生代表也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

“云端”听讲。

民法典怎样保护“少年的你”？
这堂法治课值得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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